[bookmark: _GoBack]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2024-2027年烟花爆竹
零售经营布点规划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烟花爆竹经营市场秩序，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健康、安全发展，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5号）及《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细则》（粤安监〔2014〕44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2024-2027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人口情况
按照2023年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年报表，我县共有家庭户31280户，人口125158人。
（二）近年我县烟花爆竹持证零售点保有情况
2022年底全县共有烟花爆竹零售点12家，2023年底全县共有烟花爆竹零售点22家。截止2024年9月，全县共有烟花爆竹零售点共有38个。
布点规划
   （一）规划原则。
本着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的原则，综合考虑各镇的经济状况、人口分布等因素和发展趋势，重新对全县烟花爆竹零售点数量进行规划，建立公平、诚信、规范、有序的烟花爆竹市场流通秩序。
1.符合当地烟花爆竹燃放政策规定；
2.具备零售经营许可证颁发规定的安全条件；
3.原则上每1000户人口的区域内布设零售点不超过2个，且相邻零售点之间的距离不小于50米；
4.不得在烟花爆竹禁放区范围内布设烟花爆竹零售点；
5.烟花爆竹零售点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6.严禁在城乡结合部或集贸市场周边布设连片集中形式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场所。
（二）布点数量。
按照《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细则》（粤安监〔2014〕44号）的要求计算，我县可规划零售点总数不超过62个。本着从严控制数量、安全合理布局的原则，综合考虑各镇的人员流动、城区特点和风俗习惯等因素，结合近年我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企业保有情况，2024-2027年我县规划烟花爆竹零售点总数38个（布点情况见附件），许可部门可按实际需求进行调整。
（三）经营方式及品种。
根据“统购分销、统一配送”原则，全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由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日杂公司统一组织货源，统一配送到持有效《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零售点销售，各网点不得自行运输，坚决杜绝使用客运车辆和无运输资质的车辆运输烟花爆竹。零售点经营品种为C级、D级烟花类及C级爆竹类产品。
三、其他要求
（一）经营者不得擅自变更经营场所，严禁一证多点、异地销售、超量储存、不得擅自降低安全销售条件，对因安全条件发生变化确需变更经营场所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及时申报变更。各镇人民政府及县应急、公安、交通、市场监管、消防等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要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对违规经营行为，依法依规予以处罚，直至吊销经营许可。
（二）烟花爆竹经营单位不得买卖、转让、出租、出借、冒用或伪造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一旦发现，县应急管理局将按有关规定从严从重处罚。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表

	所在乡镇
	现有烟花爆竹零售点（店）数量
	规划数（家）

	吉田镇
	4
	4

	永和镇
	6
	9

	太保镇
	4
	6

	福堂镇
	6
	8

	小三江镇
	5
	7

	禾洞镇
	1
	2

	上帅镇
	2
	2

	合  计
	28
	38




